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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

博士后研究人员考核条例 
 

机械工程学院（2019） 

 

第一部分 总则 

一、考核目的：根据东华大学人事处对博士后管理工作有关规定和要

求，参照《东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》（东华人〔2019〕13 号），结合机

械工程流动站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条例。 

二、适应对象：全职在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的博士后研究

人员。 

三、考核环节：机械工程流动站研究人员考核包括进站审核、开题考

核、年度考核和出站考评四个环节。 

考核所涉及成果均为在站期间取得，且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为第一

单位，论文中博士后本人排名第一或合作导师第一本人第二，专利中博士

后本人排名第一或合作导师第一本人第二。 

 

第二部分 考核 

一、进站审核 

博士后合作教授对拟进站博士后的思想政治素养进行把关，可自行组

织学科相关专业人员对学术水平进行评估认可后，向机械工程流动站递交

书面申请材料，审核后，即可办理入站手续。 

二、开题考核 

博士后进站二个月之内，合作教授应督促其必须完成开题报告。合作

导师组织开题评审小组，博士后对拟开展的研究计划进行现场汇报，开题

报告应大体就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科研工作加以阐述，包括课题背景

及研究意义、技术思路、研究方案及其可行性、创新点和预期成果等。开

题通过后，由博士后本人报流动站备案。 

三、年度考核 

博士后工作期限一般为2-3年（不能少于2年），分为首年年度考核和次

年年度考核，考核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。考核时，在站博士后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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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《东华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年度考核表》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等。

年度考核参照博士后进站申请表中年度预期目标，最终结果由博士后合作

导师组织的考核小组依据考核期间成果，预定目标完成情况和年度考核条

例决定。考核结果由合作教授报流动站备案。 

无故不参加考核或考核不合格者，应予退站。基本工资和绩效总额的

70%按月发放，30%年度考核合格后作为绩效奖励一次性发放。其他奖励参

考当年适用的东华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考核条例，鼓励合作导师提高奖励

标准。 

（一）首年年度考核 

首年年度考核由博士后本人所在学科组或学科团队进行评议考 

（1）合格 

①正在积极申请全国、上海市博士后相关计划项目（国家博新计划、

博士后基金、特助、上海超级博士后、上海博士后日常运行经费等）或其

他国家、省部级项目；或做出阶段性创新成果（由合作导师及考核小组认

定，下同）。 

②进站后拟发表或已录用SCI或EI论文，或申请专利。 

（2）不合格 

①由于主观原因迟迟不能进入课题，课题进展慢。 

②进站后没有撰写过 1 篇论文或研究报告，且科研工作没有实质性进

展。 

（二）次年年度考核 

次年年度考核由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组织专家考评组（5或7人）

对博士后进行评议考核。 

（1）合格（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可） 

①进站后工作进展很快，已申请到中国、上海市博士后基金或博士后

专项计划或其他国家、省部级项目。 

②进站后已发表或录用 SCI或EI 论文。 

（2）不合格 

①由于主观原因迟迟不能进入课题，课题进展慢。 

②进站后没有撰写过 1 篇论文或研究报告。 

四、出站考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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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考评办法 

（1）考评要求。出站前，博士后应填写《东华大学博士后出站考核申

请表》、《东华大学博士后成果清单》和《东华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期满

考核表》，对在站期间工作全面总结汇报，合作导师应对《博士后研究报

告》进行严格把关，并和站内商议确定考评日期及相关事宜。最后，由机

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组织专家进行评议，给出考评决议，决定是否合

格出站。 

（2）考评专家组。聘请校内外5名或7名专家组成博士后出站考评组，

其中校内外至少3名正高级同行专家（1名校外，2名校内）。考评组对博士

后在站期间的科研工作及其成果或发表的论文进行评议，写出评审意见。

考评决议填入《东华大学博士后工作期满出站考评决议》和《博士后研究

人员工作期满分配工作审批表》。 

（3）考评等级。出站考评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 

（4）绩效发放。考评合格者一次性发放当年全部 30%绩效，不合格者

不予发放。奖励事宜参考当年适用的东华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考核条例，

出站考核优秀者优先推荐留校工作。 

（二）考评标准 

（1）优秀 

以第一作者在相关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SC/EI论文 3 篇；

至少主持过1项省（部）级科研项目，或主持单项项目到校经费50万（或累

计主持100万）。 

除此以外，并取得以下标志性成果中的任二项： 

① 发表机械工程学科综合领域SCI/EI论文 2篇； 

② 第一发明人（或导师第一，本人排名二）获得授权（或在站期内获

得公布号）国际发明专利1项或国家发明专利 2 项； 

③ 主持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或上海市超级博士后人才计划或博士后特

别资助或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等博士后专项计划项目； 

④ 排名前2位合著出版学术著作1部或公开出版教材、教学参考书1本； 

⑤ 排名前3位参加省部级以上的教学改革项目或课题1项，或获得校级

教学比赛二等以上奖1项； 

⑥ 作为主要指导教师（排名前2位），指导两届学生获国际创新、创业、

学科类竞赛奖，或指导两届学生获国家级创新、创业、学科类竞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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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奖以上； 

⑦ 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省部级奖励（二等奖以上排名前4位、三等奖排

名前3位）或国家级奖励（排名前5位）的教学、科研成果1项。 

（2）合格 

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： 

① 发表源刊论文3篇及以上，申请1项发明专利可抵1篇论文（最多抵1篇）； 

② 参加合作导师负责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。 

（3）不合格 

未达到合格要求者。 

第三部分 其他 

 

1. 本条例适用于所有全职/在职在站博士后，次年年度考核与出站考

核时间重叠者，考核标准以出站考核为准，延期出站博士后的延期

考核办法另商。 

2. 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归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。未尽事

宜，参照《东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》（东华人〔2019〕13 号）。 

3. 本条例经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审定后生效。 

4. 附件：博士后资助等级及收入组成。 

 

 

 

 

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（盖章） 

2019 年 9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
